柳州市工人医院静配中心摆药车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名称
    柳州市工人医院静配中心摆药车采购。
二、项目概况
    我院静配中心因工作需要，拟采购摆药车20台。
三、投标人/供应商资格条件
1、投标人需为国内注册（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）生产或经营本次招标采购货物及服务、具备法人资格的供应商。
2、投标人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。
3、投标人有效的“营业执照”副本复印件。
4、投标人有效的“税务登记证”副本复印件。
四、项目内容
采购内容：摆药车20台，清单如下：
	序号
	名称
	规格
	数量
	单位
	备注

	1
	摆药车
	小（材质为SUS304不锈钢，面板厚1.0mm，双面封扣；立柱为￠25mm的圆管，聚氨酯脚轮，万向并带刹车，尺寸：700*350*800）
	10
	台
	

	2
	摆药车
	大（材质为SUS304不锈钢，面板厚1.0mm，双面封扣；立柱为￠25mm的圆管，聚氨酯脚轮，万向并带刹车，尺寸：940*450*1100）
	10
	台
	



五、报价要求
1、报价含人工费、材料费、装卸车费、运输费、管理费、保险、质保期、利润、税金、硬件、系统安装等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所有费用，在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因素而变动。
3、报价人需按采购清单要求填写应标品牌型号、应标参数、偏离情况、报价、质保期等内容。
六、其他要求
1、交货时如出现质量、型号、参数与招投标文件不符的情况，供应商应无条件给予更换。
2、供应商确保所供应产品符合国家相关技术部门规定技术要求。
六、合同期及结算方式
1、本项目为一次性采购，签订合同后，15天内完成所有设备采购及调试安装；
2、结算方式：供货安装调试完毕，正常使用验收完成后一次性支付全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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